
为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切实维护纳税人合

法权益，帮助纳税人顺利规范完成 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

合所得汇算清缴（以下简称汇算），税务总局在充分听取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基

础上，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3 年度个人所得

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现解读如下：

一、《公告》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2019 年新个人所得税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建立了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新税法要求年度终了后，

纳税人需汇总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

等四项综合所得合并计税，向税务机关办理汇算并结清应

退或应补税款。得益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中介机构、

相关部门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前四次汇算平稳有序，

汇算制度的稳定性和便利性不断提高。因此，《公告》在

总体延续前四次汇算公告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的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了纳税服务举措，并对汇算中的易错点提

示提醒，便于纳税人更便捷、更准确地完成汇算。

《公告》共有十二条。第一条至第四条，主要明确汇

算的内容、无需办理汇算的情形、需要办理汇算的情形以

及纳税人可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其他扣除等税前扣除；

第五条至第九条，主要明确了汇算的办理时间、方式、渠

道、申报信息及资料留存、受理税务机关等内容；第十

条，主要对办理汇算退（补）税的流程和要求作出具体规

定；第十一条，主要围绕税务机关提供的纳税服务、预约

办税、优先退税等事项进行说明；第十二条，主要明确有

关条款的适用关系。

二、与以前年度相比，《公告》的主要变化有哪些？

《公告》总体上延续了前几次汇算公告的框架与内

容。主要的变化有：

一是在第六条“办理方式”部分，进一步延长汇算代办确

认时间。对纳税人有代办需求的，不再要求其必须在 4 月



30 日前与单位确认委托关系，为纳税人、单位办理汇算留

足更加充分的时间。

二是在第八条“申报信息及资料留存”部分，根据《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25 号）的有关规定，股权激励

单独计税政策延期至 2027 年底。纳税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

得两次以上（含两次）股权激励的，应合并计算纳税，本

着便利纳税人操作的原则，《公告》对纳税人取得两次以

上股权激励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多次股权激励合并申报

的方式、时间和地点。

三是在第十条“退（补）税”部分，对未足额申报补缴税

款的纳税人，进一步明确了汇算有关文书送达的规定，以

督促未申报补税以及未足额缴税的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

务。

四是在第十一条“汇算服务”部分，进一步完善了预约办

税制度。考虑到今年春节假期较晚，将汇算预约办税起始

时间调整为 2 月 21 日。

三、今年汇算新推出了哪些优化服务举措？

今年汇算在持续优化纳税服务的基础上，又新推出了

以下便利化举措：

（一）进一步扩大优先退税服务范围。对年收入额 6

万元以下且已预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在之前年度提供

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简易申报快速办理

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优先退税服务，不断提升纳税

人的获得感。

（二）进一步拓展汇算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依托国

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税务部门共享的

医疗费用数据、个人养老金数据，为纳税人提供大病医疗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个人养老金信息预填服务，为纳税人

提供更好的申报体验。

（三）进一步优化纳税人个税 APP 操作体验。升级个

税 APP 版本，重构频道页面，重新设计功能图标，避免业



务功能交叉，一体化展示办（理）查（询）事项，更加突

出“待办”提示，纳税人体验将更加友好。

四、今年对未依法办理汇算的纳税人有哪些监管措

施？

从近几年汇算情况看，大多数纳税人能够如实填报收

入和扣除信息，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但税务部门在核查中

也发现，小部分纳税人通过虚假、错误填报收入或扣除，

以达到多退税款或少缴税款的目的。在今年汇算中，将从

以下几方面加强监管提醒：

（一）加强对错误填报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的监管提

醒。对于不按照规定填报专项附加扣除的情形，比如存在

夫妻双方各自按照 100%比例填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或者篡改证明资料享受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等，一经发

现，税务机关将通过个税 APP、网站或扣缴义务人等渠道进

行提示提醒。纳税人新增享受扣除或者税收优惠的，应当

一并填报相关信息、提供佐证材料。纳税人拒不更正或者

不说明情况的，税务机关将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

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

（2019 年第 94 号）规定暂停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

按规定更正相关信息或者说明情况后，可继续享受专项附

加扣除。

（二）加强对未申报补税或未足额补税纳税人的监管

提醒。对于汇算需补税的纳税人，在汇算期结束后未申报

补税或未足额补税的，一经发现，税务机关将依法通过手

机个税 APP、网站等电子渠道及其他方式向纳税人送达税务

文书，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依法加收滞纳金，同时在其个

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

请广大纳税人依法如实办理个税汇算，并按照法律规

定切实对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对于

存在虚假填报、篡改证明材料等严重情节的，税务部门将

依法严肃处理，并纳入税收监管重点人员名单，对其以后 3

个纳税年度申报情况加强审核；情节恶劣的，税务机关将

依法依规立案稽查。




